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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是在对货物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

消费品再征收税款的一个税种，主要是为了调整产业结构、优

化产品品种、引导消费方向、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现行消费税

的征收范围主要包括：烟、酒及酒精、鞭炮、焰火、化妆品、成品

油、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

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等税

目。消费税实行价内税，单一环节征税，只在应税消费品的生

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征收，在以后的批发、零售等环节不

再征收消费税，税款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目前，世界上有 130多个国家征收消费税，综观世界各国

税制，绝大多数国家对消费品课征的消费税为“选择性消费

税”，各国征收的范围一般不会涉及所有的消费品或消费行

为，而是根据各个国家调节经济需求有选择地征收消费税，即

只选择部分特定消费品课税，把消费税作为贯彻国家产业政

策、消费政策和分配政策的特别手段。

2009年 7月 17日国家税务总局就实施《白酒消费税计

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发出《关于加强白酒消费

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简称《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组织开展白

酒消费税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加强白酒消费税的日常管理，核

定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并于 2009年 8月 1日起执行

《办法》。此次调整白酒消费税，对白酒企业的盈利会产生一定

的负面影响。这项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到整个白酒行业以及上

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但从长期来看，可促使优势企业开发高端

产品，提高白酒产品的附加值，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白酒消费税调整的基本内容

目前我国对白酒行业开征的税收主要是消费税，白酒消

费税计税价格包括 20%的从价税和 1元/公斤的从量税。刺激

国内消费和推动节能减排是我国改善国内经济结构和质量的

重要措施。此次调整白酒行业消费税，主要是为了拉动消费，

并且按照“税率不变，计税价格调整”的思路，从价税税率 20%

保持不变，但针对此前白酒企业通过设立内部销售公司避税

的情况，核定计税价格，从严征收。

国家税务总局为实施《办法》而发出的《通知》对白酒生

产企业最低消费税的计税价格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白酒生产

企业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生产企业消费税计税价格低于

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70%以下的，税务机关

应核定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

《通知》对白酒生产企业白酒消费税的最低计税价格核定

标准具体规定为：淤白酒生产企业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生

产企业消费税计税价格高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70%（含

70%）以上的，税务机关暂不核定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于白酒

生产企业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生产企业消费税计税价格低

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70%以下的，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

由税务机关根据企业的生产规模、白酒品牌、利润水平等在销

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50%耀70%范围内自行核定。其中生产规

模较大、利润水平较高的生产企业需要核定消费税最低计税

价格的白酒，税务机关核价幅度原则上在销售单位对外销售

价格 60%耀70%范围内确定。

二、消费税调整给白酒企业带来的挑战

1援 导致白酒企业成本增加。分析国家对白酒征税办法的

改革初衷可以知道，调整消费税的本意是规范白酒行业的缴

税行为，因为国家对白酒的征税是以销售价格为基础的。而在

此前，多数白酒厂商为了规避国家在销售环节的征税，就在内

部设立“营销公司”，然后以极低的价格向这些内部销售公司

批发出白酒，再由后者以实际的高价向社会销售。这样一来，

税务部门由于只能在出厂第一销售环节征收白酒消费税，白

酒厂商就通过前述不正常的低价销售办法规避了此项税收，

因此计入成本的消费税相应较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对白酒消费税计税价格的调整，从

2009年 8月 1日起开始执行《办法》。白酒厂商过去通过内部

销售公司规避计税价格的行为失去了效用。白酒消费税计税

价格的调整使得白酒企业销售价格得到适当纠正，白酒消费

税的计税基础相应提高，必然导致企业消费税的提高，从而导

致白酒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以飞天茅台为例，目前“公司出

厂价”约为 220元，“销售公司出厂价”为 439元。以前的标准

是按照“公司出厂价”征收，只需按照从价税率上缴消费税 44

元（220伊20%）。按照新标准以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即销售

公司出厂价）和最低计税价格进行计算，上缴消费税为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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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9年 8月 1日起开始执行《白酒消费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尽管税率不变，但税基改变将使白酒纳税

额提高。本文介绍了白酒消费税调整的基本内容，并对白酒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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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439伊60%伊20%）。

2援 促使白酒企业提高销售价格。国家通过规范税收政

策，防范白酒厂商的恶意避税行为，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税

收，从而惠及于民；与此同时，由于白酒税收的进一步规范，能

遏制白酒的消费，减少社会上的涉酒浪费和酒后违法行为。

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这次税收调整确实增加了白酒消

费税的实际征收量，然而白酒厂家也会借机“水涨船高”，白

酒厂商利用消费税的调整，将实际上缴给国家的税金转嫁给

消费者，从而提高销售价格，甚至多数白酒厂家通过这一轮价

格调整，不仅将多交的税款补了回来，而且借机多涨了一些。

为了避免造成利润的下降，各白酒企业纷纷以最直接的提价

来应对。这里以光大证券研究所分析师彭丹雪对几种主要白

酒 2008年的业绩测算为例，其测算结果表明，白酒企业在实

际提高销售价格（具体见下表）。

3援 影响白酒企业的利润。新的消费税政策出台后，对于

低端白酒企业来说，单从 1元/公斤的从量税来看，政策调整

后，低端白酒企业为消化掉每公斤增加 1元的消费税，则粮食

白酒单价将提高 0.78元（含税），薯类白酒单价将提高 0.69元

（含税），该政策执行后，低端白酒消费税税负达到 40豫以上。

从低端白酒行业消费群体看，由于目前农村广大消费者消费

水平较低，即便是城镇工薪阶层的消费也是以低端白酒为主，

因而低端白酒的提价幅度极其有限，一旦提价超过相应的限

度，会直接影响低端白酒的销售。可见低端白酒产品没有赢利

空间来弥补消费税税负的增加。在目前白酒市场购买力有限

的情况下，低端白酒企业提高价格的幅度有限，销售白酒的数

量会减少，销售收入会下降，销售利润会进一步降低，经营难

度将加大。对于高端白酒企业来说，虽然会受到此次消费税调

整的影响，上缴的消费税较多，但高端白酒企业会通过价格的

上调减少损失，而价格的上涨有可能超过此次消费税调整多

缴的消费税，从而使高端白酒企业的利润继续增加。

三、消费税调整给白酒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1援 优势企业可扩大经营范围。我国白酒品牌众多，既有

规模性的超大型企业，又有地方性的小作坊企业。在消费税方

面，小企业不纳税或者虚报产量少纳税，大企业通过关联方交

易进行避税，造成了不公平竞争和白酒行业秩序的混乱。此次

消费税的调整只是对税基部分作出规定，虽然低端白酒上缴

的消费税要比高端白酒企业少，但低端白酒的利润空间小，涨

价肯定会影响到销量，所以低端白酒的利润将会下降。反之高

端白酒虽然税基大，上缴的消费税多，但高端白酒可以通过涨

价来弥补多交的消费税，甚至高端白酒的涨价幅度超过实际

上缴的消费税，其利润可能不降反升。所以，消费税调整后可

能推动白酒行业的结构调整，名酒可能不约而同地选择高端，

而放弃低端白酒的生产，从而改变其经营范围。

2援 简化白酒企业传统的销售模式。我国白酒行业征收的

消费税包括 20%的从价税和 1元/公斤的从量税，在生产环节

一次性征收。纳税人只要人为降低体现在生产环节的销售价

格，就可以不同程度地规避消费税。长期以来，整个白酒行业

尤其是大中型白酒企业为了规避消费税，普遍采用建立销售

公司的做法来降低从价税的税基，即先由生产企业将生产出

的白酒低价出售给销售公司，然后再由销售公司加价出售给

经销商。这之间的价差越大，避税越多。以前利用轻税负，使更

多的费用用于终端，大打终端促销战。其实生产企业并没有得

到很多实惠，很多利润都被终端渠道获取。

通过税收的合理调整，将促使白酒企业改变传统的销售

模式，将重点放在从事渠道建设和品牌塑造上，促使更多的名

优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定位。这样，白酒企业惯用

的避税空间将被压缩，白酒企业将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赢得

客户信任，扩大销售，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3援 促使白酒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

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

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公司制企业为主要形式，以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其主

要内容包括：企业法人制度、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出资者有限

责任制度、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目前，我国白酒

行业中小酒厂数量众多，产品质量低，资源浪费严重，白酒产

品供过于求，行业内部恶性竞争，多数企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

状态。白酒消费税调整后，企业将面临更严格的税收，对企业

的资金流动和盈利能力造成很大影响。在新的形势下，白酒企

业应该以此次消费税的调整为契机，把企业发展的重心放到

市场占有率上，注重远期市场盈利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尤其要

加快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步伐，促使企业走“科技创

新、质量为先、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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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

酒鬼酒

五粮液

伊力特

贵州茅台

老白干酒

水井坊

山西汾酒

营业总收入

3 798 378 738

326 509 177

7 933 068 723

730 895 357

8 241 685 564

601 748 796

1 178 914 230

1 584 519 277

消 费 税

194 140 855

32 010 698

422 745 314

103 547 321

488 407 946

96 093 038

77 896 226

211 327 920

实际
税率

5.11%

9.80%

5.33%

14.17%

5.93%

15.97%

6.61%

13.34%

净利润影响

-20.70%

-17.40%

-28.90%

-

-12.50%

-

-20.10%

-

需提价
幅度

18.80%

21.10%

28.30%

-

10.20%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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